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圃 读者现在翻开的这本教材之主干源自笔
前

者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法学院讲授

忖口识产权法滩程的讲义。2003年，笔者有

幸承担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人民法院

出版社共问出版。中国著名法学家韩德培和

马克昌先生任总主编、编著者的博士研究生

导师余能斌教授任主编的《民法学》（ZI世纪

法学刨新系列教材）之“知识产权篇”的编写

任务。无疑，该篇亦是笔者讲义的高度浓缩。

本教材编写之前，曾计划改变几乎所有

知识产权法教材按知识产权类型设章分节分

别论述的通常体例，而改采取依知识产权各

主题建章设节的体例，以期让读者了解知识

产权的总体轮廓，并尽可能地减少在各知识

产权共性方面的重复。 然而，“知识产权”之

名所统领的各知识产权在相关主题方面的差

异实在很大，比如；在权利取得方面，著作权。



皿知炽产权原理

商业秘密权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是自动取得，专利权、商标

权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、植物新品种权等却是申请取得，知识产

权领域的反不正当竟争权则根本没有取得之问题；再比如，关于知

识产权的限制问题，各知识产权也是“个性”十足。 固此，诸多差

异还得�D一道来，使得惜墨很可能成为一种奢望，也很可能使各章

节间出现浓墨淡彩之分别。 只得诈罢！

编写体例上，本教村共分六章，分别以知识产权总论、著作权。

专利权、商标权、反不正当竞争权和其他知识产权（商业秘密权。

植物新品种权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、域名权》为次。 显然，笔者

没有沿袭大多数知识产权法教材在末篇设“国际知识产权公约”

或“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”来专门介绍知识产权国际公约。条约的

编撰方法。个中缘由有二：其一，笔者很赞同中国政法大学金勇军

先生的观点，知识产权法的主要内容属于民法范畴，在其中专门讨

论属于国际法范畴的国际条约“似不合适”①；其二，国际公约、条

约的简介独立成篇，于教于学均显些许枯燥。 鉴于此，笔者将知识

产权国际公约。条约的重要内容与中国知识产权法相关内容融合，

以期让读者在对比中消化国际公约与条约的内容。 此外，本教衬

在每章之首列出“本章重点提示”与“本章关键术语”，以万便读者

学习、把握重点。在每章之尾给出若干“复习思考题”，供读者检

验学习效果。其中，属于思考题性质的问题是力读者进行相关问

题的深度学习提供方向。

教材内容上，笔者力图在详细阐述知识产权基本知识的基础

上，尽量反映知识产权保护的最新进展。 囚此，本教材及时吸收了

最新的知识产权法律。行政法规、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的内容。 而

且，全书还围绕重点问题提供了六个案例分析材料，并辅以“争议

① 金勇军：蜘识产权法原理? 削芋》，3页，北京，l。t。国政法大学出版

社，20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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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点”与“分析提示”，希望读者能够活学活用，理论联系实际。 需

要说明的是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莅临以及网络技术。国际互联网

的飞速发展，传统的知识产权法正面临着与时俱进的巨大桃战，知

识产权保护既有的国际标准及其国内法规范也因此常常频繁地变

化，新的国际标准及其国内法规范不断地出台，比如，信息网络传

播权。 有鉴于此，笔者拟在自己的教学网站卜w、．、qlaw.on）上适

时提供本教材的更新材料。

最后，笔者在编写过程中曾参考了不限于本教材“参考文献”

部分所列的众多学者的大作，在此谨向已经列明的学者和大量未

列明的学者表达由衷谢意，问时，也要感谢山西经济出版社的领导

及本教材的责任编辑郭立群女士为本教材的出版与编辑所付出的

辛勤劳动。鉴于本人埂短汲深，本教材错误、疏漏之处肯定不少，

敬请学界大方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正。

工 清

2005年9月乃日于略枷山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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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邻识产权患沦

睡 知 闩识 总论

本章重点提示；本章重点为知识产权灼苑围与特征，中国知

识产权法的法源，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、条

约的缔结背景与发展情况。

本章关键术语：知识产权、工业产权。TinN协议、多哈会议。

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＿

知 产 与权 定的 范 义识 围

l.1.l 知识产权概念的缘起

"\0识产权”(I。t。11，。t。all3。P，。ty or Int,11。。inal Prop。rt\]

抑＼一一语最旱出现于比世纪的德国、法国。西班牙等大陆法系

国家，起初指称的是文学作品的作者所享有的～种受法律保护的

权利人ZJ现在我们熟知的‘“著作权”或“版权”。后来，大陆法系国

家的立法和理论研究逐渐用“作者权”门）1初t十。论11）取代‘哆〔j识



侧知识产权厦理

产权”来指称著作权或版权。

“知识产权”术语的重新启用与19世纪末期出现的知识产权

领域的国际公约及其管理机构有关。1883年3月20日签订的

褓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似以下简称把黎公约川和1886年9月

9日签订的《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》（以下简称例白尔尼

公约》）均规定设立国际局分别负责两个公约的日常管理与实施

工作，两国际局均接受瑞士联邦政府的管理与监督。1893年，两

个公约的国际局合并，并更名为“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”

(UnitedInternationalBu。anIDrth,Plot。ctlonofIntellectualProp。rty,

法文缩写BIRPI）。这是国际社会首次采用‘啤［l识产权”术语来概

括工业产权和著作权。1960年，BIRPI总部从瑞土首都伯尔尼迁

往日内瓦。

1967年，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外交会议期间，成员国代

表修改了BIRPI管理的所有多边条约，包括把黎公约》和啪尔

尼公约帅管理性条款和最后条款。修改目的是力了解除瑞士政

府的管理与监督权力，从而成立一个拥有完全管理权力的组织，地

位类似于国际劳工组织、万国邮政联盟和国际电信组织等政府间

组织，为之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铺平道路。同年7月14日，参加

会议的各成员国签署了熔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》（COI。。11。t加11

&tabl。。h。fig灿e肌M乃。tUectuJPrope呷OVan。at加I)，决定风立

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”(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,

WIP①。该公约于1970年4月26日生效后，‘斗口识产权”术语逐

渐通行全世界。1974年12月17日，联合国与wIPO签署的协议

正式生效，WIPO于同日成为联合国下属的专门机构之一。

我国民法理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将知识产权称为“智

力成果权”,1987年l月1日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

始称‘贯识产权”。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尊重知识。崇尚科学和

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，营造鼓励知识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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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叫’国与阿尔及利亚两国政府于N”年的wro第34届成

员国大会上联合提出了关于确立“世界知识产权肾’的提案。

2000年10月召开的第35届WIPO成员国大会决定从2001年开

始，将《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》的生效臼（4月26日）作为

“世界知识产权日”，并在这天在全世界举行庆祝活动严随着中

国政府从2004年开始将每年的4月19日至26日作为“保护知识

产权宣传周”，知识产权的概念及其保护制度将会越来越为普通

中国民众所了解。当然产q识产权概念在全世界的普及并不妨碍

其他法域对之采用不同的称谓，知识产权在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

被分别称为“智慧财产权’吓q“知识所有权”。

1.l．二 知识产权的范围

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，知识产权法的历史还不到400年。

知识产权法的短暂发展史表明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仅是人类科

学技术与文学艺术发展进步的产物，而且也随着入类科学技术与

文学艺术的不断发展与迸步而不断地丰富与完善。其不断丰富与

完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知识产权的范围不断扩大并永远呈开

放形态。

早期的知识产权分为工业产权和著作权莉者主要包括专利

权、商标权和反不正当竞争权，后者包括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

的权利和作品传播者（表演者、录音制作者和广播组织）享有的邻

接权。前己述及，“知识产权”术语的出现正是用以概括表示工业

产权与著作权的。由于是最早确立的三种知识产权类型，故专利

权、商标权、著作权现常被称为传统的或者狭义的知识产权。

① 每年的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分别为：“今天创造未来”(2001年

“鼓励创新”200(年）、“知识产权与我们息息相关”(2003年）、“鼓励创造”

门004年）、“思考、想象、创造”⋯O05年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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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至WJPO成立之时，知识产权的范围巳不仅仅局限于工业

产权和著作权。根据《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沁j第2条第8

款的规定，'“】识产权”包括以－【权利； 1）关于文学。艺术和科学

作品的权利，即著作权；刘关于表演者的表演。唱片和广播的权

利杰卿接权；爿关于在人类努力的所有领域里产生的发明的权

利川专利权；刽关于科学发现的权利删科学发现权；刘关于

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权利，即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或者外观设计

权：6）关于商标、服务标志和商号、商业性标记的权利，即商标

权；人关于制止不工当竞争的权利，即反不正当竞争权，以及所

有在工业。科学、文学或者艺术领域由智力活动）太生的其他权利。

可见，除了第叫项“科学发现权”外l，该款采用详尽列举法所列

举的其他6种具体知识产权类L可以说仍未超出传统的工业产权

和著作权的范围。然而，该款最后采用抽象概括法规定了一种

“工业。科学。文学或者艺术领域的智力活动所产生的所有其他权

利’丫y兜底”权利，从而赋予了知识产权范围的广义性或者开放

性。

1994年4月15日签署的世界贸易组织（{V?I\O《与贸易有关

的知识严权阶蛐（～。e。nel。tonTrade-RelatedA叩ectsVhzellectual

ProPert};Righls,"TRIPS协议”）的第1条第2款舰定，TRIPS阶议

所调整的知识产权的范围包括： 卜版权与有矢权②；川商标权；

① 20世纪80年代以前，所有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几乎无赋予科学发现

权的先例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虽在第5章第3节“知识产权’丫o第

97条第1款砚定了“发现权”，但根据全款的文义，此发现权实为科技奖励制

度k的发现权，而不是一种实质性的知识产权类型。但是，随着生物技术之

于人类未来发展日益增强的【大推动作用，舀80年代开始，以美国力首的少

数发达阐家为垄断基因资源的开发与利用，开始对某些动物、植物基冈的科

学发现及相应的转基因动物和植物本身授予专利权。

②有关权（11elate(1flights）即邻接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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幻地理标志权；判工艺品外观设计权；5）专利权；6）集成电路

布图设计（拓扑图）专有权；刀未披露信息权①。

理解imPS协议对知识产权范围的划分，应注意以下三个间

题：

第一，从NM年到T7mk协议缔结前，世界＿L尚只有少数半

导体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Z，如美国、日本、欧明、澳大利亚。

瑞典。奥地利、波兰、韩刀和我国台湾地区制定了专门的立法保护

集成电路布图设例－郧扑图），而⋯”年5月26「伯wPO主持。

在美国华盛顿制定的《关于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条约》至今仍未

生效。同样；立法保护商业秘密的国家也是少数，而且立法模式不

尽相同，或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，或通过合同法、侵权法，或通过保

护商业秘密专门法，或通过刑法加以保护。TRrs协议则首次确

立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（拓扑图）专有权、未披露信息权闲业秘

密权）普遍的知识产权法律地位，同时要求备成员依据《巳黎公

约》，在反不正当竞争框架内对商业秘密予以保护，在一定程度上

统一了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模式。

第二，除了新增两种知识产权类型外入RIP。协议还扩大了某

些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和权利内容，如在专利权领域，要求各

成员必须保护植物新品种；在商标权领域，要求保护一切能将商品

或者服务区别开的标记或者标记组合；在著作权领域，增加了电影

作品、计算机程序的作者以及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的出租权；在

反不正当竞争领域，要求提供法律手段以防止对地理标志予以不

正当竟争性的使用等。

第三，TR炉。协议调整的特定知识产权范围既不同于传统钥1

识产权的范围，也有别于推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晰定义的

广义性或开放性知识产权范巴，主耍原因是其“与贸易有关”的性

未披露信息即商业秘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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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所限，即TRIP。协议仅调整国际有形货物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问

题。因此，我们不能因为TRIPS协议详尽性列举了其调整的知识

产权范围而得出TRIPS协议改变了知识产权范围的广义性或开放

性的结论。

关于知识产权范围，除了上述WIPO。WTO的非详尽性与详尽

性列举说明外，还存在“回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”(AIPPI)1992年

东京大会的“创造性成果权利”与“识别性标记权利”之说，前者包

括发明专利权。集成电路权、植物新品种权、技术秘密权、工业品外

观设计权、版权、软件权等7项权利，后者包括商标权、商号权、其

他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识别性权利等3项权利。①依此划分

法，国内学界对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产生了争议，井出现了许多不

尽一致的知识产权定义。

1.13知识产权的定义

在国外学者的论著、教科书中，绝大多数没有概括‘哼q识产

权”本质属性的定义。wro的出版物对知识产权的定义为“工

业私学、文学或者艺术领域的智力活动所产生的法律权利”②十

本学者富田彻男从市场竞争的角度叫各之定义为“保护技术开发

或创造经营等正常进行的一种权利制度。它是和技术开发～产

业一消费者组成的市场结构相对应的～种权利”户然而，如前

述，由于知识产权范围的“创造性成果权利”与“识别性标记权利”

① 参见郑成思：《知识产仅论》，第3版，58页，北京，法津出版社，

20O入

② wmo:wmo1lljh（叶（Prorly羹l。Jhok:Pdl。，V,1。V。。。VJUS,,

DCf、（3fill)(4,2001,ptlllll,p3

⑤ ［日唁田彻男著，廖正衡等译：例互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》，6页，北

京，商务印书馆，20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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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说的影响，中国大陆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和教科书关于知识产

权的定义不仅数量繁多且差异纷呈严尽管表述各有不同，各定

义的实质区别仅体现为知识产权客体或对象之本质属性的认识差

异，即商标。商号等识别性标记是否属于创造性成果，大多数学者

持否定态度，有学者进而认为，“以知识产权名义统领下的各项权

利，并非都是未自知识领域，亦非都是基于智力成果而产生，‘知

识’一词似乎名不符实。从权利本源来看，主要发生于智力创造

活动与工商业经营活动山权利对象来看，则由创造性知识及商业

性标记。信誉构成。因此，‘知识产权’一词在众多无形财产面前

已显得力不从。b"，并因此主张“在民法学研究中，建立一个大于

知识产权范围的无形财产权体系，以包容一切基于非物质形态

（包括知识经验形态、经营标记形态、商业资信形态）所产生的权

利”②

国内学者对知识产权本质属性的认识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

① “人们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”，见郑成思主编：

俯fi识产权法教拗，1页，北京，法律出版社，1993;“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

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，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”，见刘春田主编：蜘识产

权法》，3页，北京，高等教育出版社、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0;“知识产权是人

们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。信誉而依法享

有的权利”，见吴汉东、胡开忠：《无形财产权制度研剜，40页，北京，法律出

版社，2001;‘卞二识产权是指创造性智力成果的完成人或承受人、工商业标志

的拥有入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的统称”，见徐德敏主编：《知识产权法学》，3

页，北京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2002;“知识产权是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支配创

造性智力成果、商业标志以及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

利”现张玉敏：蜘识产权的概念和法律恃征》，载闪代法学》，2001(5);

“知识产权是对特定的智力成果或商业标识的支配权”，见陶盎良、袁真富：

蜘识产权法总肋，门页，北京，知识产权出版社，2005。

② 吴汉东、胡开忠八元形财产权制度研究》，45页，北京，法律出版社，

200i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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粑黎公约》采用了“工业产权”\h九St。、1卜呷，。二⋯’概念及其宽

泛的权利范围规定。把黎公约蝉1条第2款，定义“工业产权”

的方法采用的是外辽定义法，即具体列举工业产权概念所指的对

象附延），而未具体揭示＿】Jk产权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

卜涵儿公约列举的保护对象为专利、两标。商号。产地标记或者

原产地名称以及制止不11当竟争行力。如果单从被定义项H＿、业

产权）与定义项（匕述列举的保护对象）的文字判断，该款犯了定

义过宽的逻辑错误人p定义项的外延大于被定义项的外延。；因为，

商标、商号。产地标记或者原产地名称及制上不正当竟争行为属于

商业领域而非工业领域。粑黎公约饲悦义还存在一个问题，即

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与财产权不一定有联系，它往往体现为妨害

排除请求权。鉴于此，粑黎公约》在第】条第3款明确规定：“工

业产权应作最广义的解释，不仅应适用于二口衙业，而＿FI同样适用于

农业、采掘仆以及所有自然产品，如葡萄酒、谷物、烟叶、水果从

畜。矿物、矿泉水。啤酒。花卉和面粉的加二匕k。”这种扩大解释在

一定程度＿上减轻了弟l条第2款所存在的逻辑错误，但仍尤法完

全令人信服地接受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工业产权的性质。因

此，曾担任“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”局长之职的博登浩森教授

认为“‘工业）尤权’是一个传统州5是不完全精确的问”②。

① “_l业产权”似应翻译为“产业产权”。以“1业产权”概括产业领域

的智力成果专有权，最初始十法国。法国大单命前，专利权一般被称力“特

权”或“垄断权”。法回门引年返过的第一卡11专利法的起草人德布予拉认

力，“特权”或“‘垄断权’丫。提法可能会招致法国闰民议会及反对封建特权的

入民的反川，囚而提出了“工业产权”概念川。力世界各闰所接受，成力专利

权、商标权的统称。参见吴汉东主编：忖11识产‘权法学》，3-4页，北京，北京

大学出版社工OOO_

② 二荷兰］博登浩森着，汤宗舜。段瑞林许；《深护、－1产仅巴黎公约解

悦》．卜贞，北京，专利文献出版社，198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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